
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文件
沈建发 〔2020〕 103号

市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

各区 (开发区)、 县 (市 )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审批部门,相关

企业 :

为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,根据 《住房城乡

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沈阳市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

工许可证办理限额意见的函》 (建办市函 (2020)577号 )有关

规定,现对我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调整如下 :

工程投资额在 20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 1000平方米以

下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,可 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

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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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家住建部和省住建厅有关要求,市、区两级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和审批部门应做好以下工作 :

1.加强豁免施工许可项 目管理。对限额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

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,由 建设单位通过网上登录沈阳市一体化

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登记备案,按要求如实填报相关项 目信

息。确保限额以下建设工程项目列入我市项目管理范围。

2.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对于限额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

可证的建设项目,建设单位是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,需

建立完整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,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安全管理首要

责任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此类建设项 目的市场行

为、质量安全等事中事后监管,采取
“
双随机

”
形式开展检查,每

年牡查豁免施工许可项目比例不少于登记备案建设项目的 20%。

3.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审批部门要

加强限额以下项目的督查监管,重 点检查和打击建设单位故意规

避办理施工许可证、质量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等行为,切实维护

良好建筑市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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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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